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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深交所对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问询函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于 2019 年

11 月 14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《关于对天马轴承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问询函》（中小板三季报问询函[2019]第

12 号）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“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审查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事项： 

1、公司 2018 年、2019 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以下简

称“净利润”）分别为-6.35 亿元、-5.62 亿元，请公司结合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成都天马”）90%股权司法拍卖预计产生 3.95 亿元损失等事

项，对 2019 年全年净利润进行业绩预计，并充分提示公司可能连续两年亏损的

相关风险。 

2、根据公司公告，因公司涉及与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浙商资管”）之间的诉讼案件，公司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成都天马 90%股权在

2019 年 11 月 7 日被第二次公开司法拍卖。公司第二大股东控制的浙江天马轴承

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江天马”）以 9.23 亿元拍得前述股权，本次股权

拍卖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1）根据法院委托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，成都天马 90%股权评估价

值为 14.43 亿元，本次关联方拍卖成交价 9.23 亿元仅占评估价值的 64%。请说明

公司保障拍卖资产权益以及上市公司利益所采取的措施，并结合司法拍卖具体情

况，说明拍卖条件是否存在特殊限制，相关拍卖过程是否公开，支付方式及履约

条件是否存在异常，关联方成交定价较估价值降幅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关联交

易定价是否公允。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

（2）公司预计本次股权拍卖产生的损失为 3.95 亿元，请公司说明前述损失

的测算依据，并结合股权拍卖实施进度，说明公司相应损失是否预计在 2019 年

内进行会计确认。 

（3）请结合公司与浙商资管诉讼案件的最终判决情况，说明前述股权司法

拍卖后公司对浙商资管附有的偿债金额，并分析公司目前偿债能力。 

3、根据公司公告，公司控股股东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喀

什星河”）因股票质押违约相关诉讼，其持有的公司 21.13%股份于 2019 年 10

月 11 日被司法拍卖，徐州乾顺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徐州乾顺承”）

竞拍成功前述股份，并已于 2019 年 11 月 11 日前缴纳相关款项，尚待后续股份

过户。本次股权拍卖最终实施完成后，公司第一大股东将变更为徐州乾顺承，徐

州乾顺承目前不存在实际控制人，上市公司也将无实际控制人。 

（1）徐州乾顺承成立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，截至拍卖日成立时间较短。请

公司在函询相关主体的基础上，说明徐州乾顺承竞拍公司 21.13%股份的交易目

的，未来 12 个月内有否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

大调整的计划，是否计划对公司董事会进行重大调整。 

（2）徐州乾顺承股东为陈友德、上海国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、徐州宏健智

能科技有限公司，持股比例均约三分之一。请公司说明前述主体之间、以及与上

市公司 5%以上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

行动关系，股权转让后公司认定无实际控制人的依据是否充分。请律师核查并发

表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9 年 11 月 21 日前将有关说明

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浙江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” 

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，尽快组织相关人员就上述问题进行回复，

并按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


